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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济 南 分 行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
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山 东 监 管 局  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
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山 东 省 分 局

济银发〔2014〕204号 

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山东银监局 山东证监局 
山东保监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转发 
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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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《关

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4〕127 号，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各金融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，准确把握《通知》精神，

按要求完善本机构同业业务相关制度，规范业务操作，加强内控

管理，确保新发生的同业业务符合《通知》规定。 

二、各金融机构要对 2014 年 5 月 16 日前已开展的同业业务

进行自查，对照《通知》要求逐项进行梳理，形成自查报告（具

体内容见附件2），并填写《存续期内同业业务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

3）,于 2014年 7月 31日前报人民银行和本机构相关监管部门。 

三、自 2014 年 8 月起，各金融机构要于每月月后 15 日内向

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报送 2014 年 5 月 16 日前开展的、仍在

存续期间内的同业业务的最新管理状况，并填报《存续期内同业

业务情况统计表》。 

四、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（含分行营业管理部，下同）和

各金融监管部门地市分支机构要依照法定职责，全面加强对辖内

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监督检查，对业务结构复杂、风险管理能力

与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加大现场检查和专项检查力度，

对违规开展同业业务的金融机构依法进行处罚。 

五、各城市商业银行、财务公司、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

行、农村信用社、村镇银行要向当地人民银行和银监分局报送本

通知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的报告和报表，由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

行和银监分局分别汇总，并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及月后 20 日

内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山东银监局。其他金融机构要向人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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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济南分行和各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直接报送本通知第二条、第三

条规定的报告和报表。 

请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会同所在银监分局、外汇局各市中心

支局将本通知联合转发至辖内各城市商业银行、财务公司、农村

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。 

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联系人：王冠  杨猛 

电话：0531-86167588  86167620 

传真：0531-86167070 

报送方式：银行业金融机构可通过城域网迈捷邮件系统发送

至wangguan_jinrongwending@jnfh.net 邮箱；其他金融机构可通

过互联网，发送至jnfhjrwd@163.com 邮箱。 

山东银监局联系人：崔玉平 

电话：0531-86193836 

传真：0531-86193564 

报送方式：通过山东银监局信息交换平台报送至

cbrcsdzhc@post.sd.cbrc 

山东证监局联系人：李有伟 

电话：0531-86106967 

山东保监局联系人：陈冉 

电话：0531-81666175 

 

附件：1.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（银发〔2014〕 

        127 号） 

      2.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自查报告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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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存续期内同业业务情况统计表 

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

济南分行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 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

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 国家外汇管理局 

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   山东省分局 

   2014 年 7月 3日 




